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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景觀學系畢業修業規定 

 
104.5.27.103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力，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

優勢，特訂定本規定。 

二、 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依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

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力檢定標準，依本校「大學部英文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實

施辦法」辦理。 

(二) 參與服務學習，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辦理。 

(三) 參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

施辦法」辦理。 

(四) 參與「環境規劃倫理」、「中華文化專題」，依本校「職業倫理教育實施

要點」及「中華文化專題講座實施要點」辦理。 

(五) 通過以下核心能力檢核： 

環設 

學院 

核

心

能

力 

具備永續發展

與因應氣候變
遷之規劃設計
能力 

具備跨領域

整合與數位
化環境規劃
設計專業能
力 

具備國際視野

及本土環境關
懷之素養 

具備環境正

義、專業倫
理與社會關
懷素養 

檢 

核 

機 

制 

 曾修習永續

發展或因應

氣候變遷等

相關課程並

通過 

 能完成跨

域整合的

競圖、畢

業設計、

或學士論

文能在競

圖、畢業

設計或學

士論文中

使用數位

科技 

 參與國際競

圖、國際研

討會、國際

工作坊，或

在競圖、畢

業設計或學

士論文中參

考國際案例

或文獻 

 參與國內競

圖、國內研

討會、國內

工作坊，或

在競圖、畢

業設計或學

士論文中帶

入本土環境

 修習環境

正義、環

境倫理與

社會關懷

相關課程

並通過 

 參加環境

正義、環

境倫理與

社會關懷

相關演講

參加與環

境正義或

社會關懷

相關之國

際或國內

志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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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際或國內

服務學習

等相關活

動 

學 

士 

班 

核

心

能

力 

能說 

簡報溝通能
力 

能寫 

報告
書、
論文
寫作
能力 

能畫 

GIS、RS、3D 

Max、
AutoCAD、
Sketch Up、
Simulation、

Photoshop 等
資訊處理能力 

能動手
作 

基地分
析、基
地調
查、設

計、監
造、施
工能力 

能合
作 

Team 

Work 

能反映
時代 

實務實
習、社
會參與 

檢

核

機

制 

1.畢業學分至少 135 學分（共同必修 28 學分、專業必修 70 學分） 

2.完成景觀專業實務實習 160 小時 

3.需取得 AutoCAD 認證 

4.參與 10 場景觀專題演講，完成景觀學系專業學習護照 

5.完成「畢業設計」 

6.舉辦「畢業設計成果公開展覽」 

三、 碩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依學位審定表）外，需符合以下修

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力檢定標準，依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語文能力

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理。本系碩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力檢定標準： 

1.托福測驗（TOEFL）筆試 500分（含）以上； 

2.多益測驗（TOEIC）590分（含）以上，或依校訂之「托福測驗成績

與其他英文能力檢定測驗成績對照表」之檢定測驗擇一。 

(二) 在學期間發表學術文章一篇且學位論文考試及格並繳交完稿之論文，

依本校「博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辦法」辦理。 

(三) 通過以下核心能力檢核： 

環設 

學院 

核
心
能
力 

具備永續發展與
因應氣候變遷之
規劃設計能力 

具備跨領域
整合與數位
化環境規劃
設計專業能
力 

具備國際視
野及本土環
境關懷之素
養 

具備環境正
義、專業倫
理與社會關
懷素養 

檢
核
機
制 

 曾修習永續發
展或調適氣候
變遷衝擊相關
課程。 

 修習規劃
設計課程 

 修習規劃
分析課程 

 修習 GIS
分析課程 

 參與國內
外競圖 

 國內外研
討會發表
論文 

 參加國際
工作坊或
移地學
習。 

 參加環境
正義、環
境倫理與
社會關懷
相關演
講。 

 參加社會
關懷相關
之國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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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國內
社會關懷
服務學
習。 

國內志
工、國際
或國內服
務學習相
關活動。 

碩 
士 
班 

核
心
能
力 

訓練學生思考之

獨立性 

規劃設計技

術之前瞻性 

理論方法應

用之整合性 

研究發展能

力之開創性 

檢
核
機
制 

1.畢業學分至少 32 學分（必修 12 學分） 

2.研究成果公開發表或參與國內外（含兩岸）競圖 

3.應參與實務規劃與設計，並將成果公開展覽 

4.應參與國內外「工作坊」或「設計工作營」或「移地學習」其

中任一項 

5.應參與 ArcGIS 同等級認證考試 

四、 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 


